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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關於配股方案獲中國銀保監會核准的公告

茲提述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日期為2021年10月28日的公告、日期為
2021年11月3日的通函（「通函」）及日期為2021年11月23日之2021年第三次臨時股
東大會及2021年第一次類別股東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
A股配股及H股配股方案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
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行近日收到《中國銀保監會關於浙商銀行配股方案的批覆》（銀保監覆[2022]163
號），同意本行按照每10股配售不超過3股的比例向全體原股東配售股份的方案。

本次配股方案尚需獲得（其中包括）中國證監會核准及香港聯交所等有關監管機構
批准，本行將依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，向中國證監會履行申報程序，並依法履
行相應的信息披露義務，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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